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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江苏省建筑业杰出项目经理（建造师） 
评价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江苏省政府关于“研究出台政策措施，

着力培育一批勘察设计大师、优秀建造师和项目管理领军人才”

的要求，提高全省建筑业项目经理（建造师）的管理能力和水平，

保障建设工程施工质量和安全，打造更多优质精品工程，江苏省

建筑行业协会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江苏省建筑业杰出项目经理（建造师）评价，是对

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会员单位业绩突出的项目经理（建造师）个

人能力、水平的评价，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50 名。 

第三条  江苏省建筑业杰出项目经理（建造师）评价，根据

全省建筑业项目经理（建造师）队伍建设工作需要，每年开展一

次。 

第四条  评价工作实行服务会员、自愿申报、单位推荐的原

则；注重担当精神、能力水平、工程业绩、技术创新等；坚持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 

第五条  评价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。 

第六条  江苏省建筑业协会建造师分会做好申报资料收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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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总和初审工作，评价工作委员会（专业委员会）负责复审工作，

专家委员会负责审定工作。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具体做好评价组织

协调等工作。 

第七条  申报人必须是在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取得建设主

管部门颁发的施工资质建设企业，从事工程项目管理。所在企业

为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会员单位。 

第八条  申报江苏省建筑业杰出项目经理（建造师），应具

备下列条件： 

1．热爱祖国，热爱中国共产党，爱岗敬业，勇于担当，乐于

奉献，团结同事，关心员工。 

2．恪守职业道德，自觉维护企业声誉，诚信经营，无失信

和违规违法等不良行为和记录；负责管理的工程项目，没有被政

府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及处罚。 

3．近 10 年内（2015-2024 年。以获奖文件或获奖证书落款

时间为准），曾获得省级（含）以上优秀建造师或省级建筑业企

业优秀项目经理称号。 

4．近 10 年内（2015-2024 年）负责的工程项目，没有发生

质量事故及一般（含）以上安全事故。 

5．近 10 年内（2015-2024 年。以获奖文件或获奖证书落款

时间为准）负责的工程项目，至少获得 2 项省级优质工程奖或获

得过 1 项国家级优质工程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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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近 10 年内（2015-2024 年。以获奖文件或获奖证书落款

时间为准）负责的工程项目，至少获得 1 项省级以上文明标化工

地。 

7．近 10 年内（2015-2024 年。以获奖文件或获奖证书落款

时间为准）负责的工程项目，获得省级绿色施工示范工程和部级

绿色施工示范工程，给予加分。 

8．获得省级工程建设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和全国建筑业新

技术应用示范工程，给予加分。 

第九条  经评价工作委员会（专业委员会）复审通过的候选

人员，将在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建造师分会网站上公示。 

第十条  被评为江苏省建筑业杰出项目经理（建造师）的，

由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进行发布和宣传。 

第十一条  申报材料必须真实有效。如有与事实不符或隐瞒

被政府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和处罚的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称号，并

对申报人和推荐单位予以通报批评。 

第十二条  评价工作人员务必秉公办事，严格执行评价标准

和有关规定，自觉抵制不正之风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负责解释。 

 

  


